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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 乡村史 ·专题特邀主持人：王先明教授· 

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 
2O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王 先 明 

摘要：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 

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 

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 

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 

而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 

“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 

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关键词：乡绅权力；制度变迁；革命话语；20世纪前期 

1901年以后，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地方自治、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科举制度的废除，乃至 

共和政体的出现，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旧制度竞相更易的时代。基于制度层面的各种改制和变 

革运动，或层层递进，或根本颠覆；甚或有其兴亦遽，其亡亦速者。然而，制度的存废对于乡绅阶层 

而言，在历史的进程中却并非呈现为同步的演变轨迹，即使在废除科举后以至于清朝专制政体灭 

亡后的三四十年内，借助于新的制度建构和地方社会资源，乡绅们仍然不断变换身手，影响和制约 

着地方权力的建构和功能。因此，深入考察特定的社会结构、传统习惯和地方惯例下的乡绅阶层 

的活动面相，而非仅仅局囿于“制度变迁”的视角，并从不同场域的地方性的生活情景中，抽演和凝 

练出超越地方性的具有共趋性的历史特征和认知价值，当是本文的努力所在。 

一

、制度变迁中的乡绅阶层 

乡绅阶层的蜕变构成晚清以来地方社会不靖、民变蜂起的基本原因之一，致使一向居于“民望 

之首”的乡绅蜕变为“平民之公敌”①。“劣绅”的称谓成为当时人们对于基层权力恶化情状的一个 

基本评判，其间更多包含着的是一个“道德”指向的评判，而缺少了对于社会结构和制度演变的深 

度分析。因为“劣绅”的形成，尤其是当其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时，就显然不是(或不仅仅是)个人 

“道德”问题，而有着“制度”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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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后的制度变迁呈现出一种连锁性变革①。与乡绅阶层直接相关的制度变迁(影响其社 

会地位和历史命运的变革)，一是清末新政，二是废除科举。“新政”的推行，未能从根本上消弥清 

王朝深以为忧的统治危机，反而使地方官绅“借机谋利，把持一切，安置僚属，局所林立”②，终将制 

度变迁推演为“以新政而害民生”的大势。“新政”使士绅合法地占有乡村社会的公共权力和公共 

资源，并使之在利益上与乡民直接对立，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时代“官民”对立的基本格局。 

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走向“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 

1905年废科举设学堂的制度改革，从根本上决定了士绅阶层的历史命运。“此事乃吾国数千 

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废封建开阡陌”⑧。它从制度上切断了传统乡绅与国家权 

力直接联系的管道，改变着乡绅阶层固有的角色和功能，从而引动了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 

重构。一方面，新学教育为士绅社会地位的重新选择提供了最基本的途径，而且对由身份社会转 

向职业社会过程的近代开放性流动机制的形成起着一定的催化作用，从而使大量壅滞在乡间的乡 

绅进一步得以疏导。新学教育从社会结构层面导致乡村权力主体发生明显变化，即占居乡村权力 

中心地位的传统士绅让位于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绅商或绅学阶层，传统时代作为社区权威的士绅们 

借助于新学途径开始直接介入公共权力，成为与行政权力体系密切相关的绅董、局绅、团绅等。传 

统中国乡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动。另一方面，随着那些借助于新学资格能适应社会 

变化的士绅向城市的流动和新式知识分子在城市的滞留，使得占居乡村权力中心的士绅阶层失去 

了制度性补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士绅阶层的继替常规，所谓“绅出为官，官退为绅”④ 的制 

度连接被迫中断。士绅的社会文化威望开始疏离于乡村权力，致使乡间土豪劣绅一跃而起，填补 

了权力真空。由此，乡村政权的私利性变得更加赤裸裸，无复有道德之掩饰，“中国农村的黑暗，算 

是达于极点”⑤。 

乡绅阶层的蜕变当然不仅仅是新制变迁的直接结果，它也是清王朝体制下的地方权力演化的 

必然走势。需要强调的是，伴随制度变迁而形成的乡绅阶层的历史性蜕变，显然不是地方性权力 

结构所致，也不是一时一地的某种特例，而是具有制度化的普遍现象，虽然各地的具体进程和表现 

形式或略有不同⑥。 

晚清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很快终结于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革命只是导致了清朝专制制度 

的崩溃和共和制度形式上的建立，而远远未能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深层变革——乡村生活依旧，绅 

权依旧。不仅如此，辛亥革命的政制变动还为乡绅地方权力扩充创造了更多的机遇：“最滑稽的 

是，我们这穷乡僻壤里也闹什么民主党、共和党。许多秀才、举人、绅士老爷、乡下的读书人又找到 

① 即一个制度的变革引发另一个制度的变革 ，并最终导致整个制度的系列性变革。从清末新政始，地方自制、官制改革、立宪运 

动、废除科举，以至于共和兴帝制亡，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的连锁性变革。 

② 《毁学果竞居风气耶》，《东方杂志》第 1卷第 11号，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 78页。 

③ 《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东方杂志》第3卷第 3号，1996年。 

④ 《江苏学务总会文牍》，见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 2期。 

⑤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23日；童富勇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949—953页。 

⑥ 如天津，“新城村正王文宗藉办巡警为名，蒙混请提该村公款拨充经费⋯⋯当此举行新政，理当和衷共济，上下交孚，何堪任用 

劣绅，肆行扰累?⋯⋯勿准不肖绅董骚扰争执，假公济私，致起衅端。其各懔遵毋违，特示”(《大公报}1904年 1O月20日《天津 

县示》)。如上海，“不肖士人恃一衿作护符，结交书役，牢笼保甲，恐吓乡愚，鱼肉善类。在官称之日衿董，亲友艳之日出场人， 

乡民恶之日吃白食”(《南汇县续志》卷一八，风俗志)。如山东，“⋯⋯及今各处水会、善会、积谷、保甲诸事，则虽以本乡之人办 

本乡之事，然选举之法无存，把持之患愈亟，贤者有涂碳衣冠之惧，而自好不为，不肖者煸狐鼠城社之风，而路人以目⋯⋯即如 

近数年间，教育会、商会等，其办有秩序者，固日进于文明，其貌是神非者，或益丛为诟病 ，此其所以为难”(《山东巡抚袁树勋奏 

山东筹办地方自治设立 自治研究所情形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41—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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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出路了，有的参加民主党，有的参加共和党，还有的来了个双保险，民主党、共和党都参加了。 

在他们看来，革命了，反正了，参加一个什么党，才能升官发财，这个机会不能错过。”①革命党人为 

了安定局势的需要，也承认“凡我绅士皆地方领袖，当尽保卫地方之义务”②。乡绅们的统治仍旧得 

以保持，并相当程度上获得革命政权的认可。尤其是县域政治则几乎完全落入乡绅股掌之中，所 

谓县议会“名为代议机关，实则纯系藏污纳垢之薮，把持操纵，植党营私，徒尸代表民意之名，适为 

自治行政之累，群情厌恶，万15讥评”⑨。人们讽刺议员们：“议酒，议菜，议薪水；会官，会客，会姑 

娘0”④ 

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 

在不断地蓄积。因而，超越制度变迁本身的社会运动——革命，迟早会寻找到一个历史的机遇。 

二、绅权的无序扩展与社会冲突的激化 

晚清以来，民变风潮中的绅民冲突呈现离散型特征，各地爆发的原因基于不同的地方利益和 

矛盾，或因警捐抽收，或因学捐派摊，或因路捐不公，或因绅富抬高米价等等，很难概一而论。但任 

何地域社会都并不能孤立存在，地域样本的意义就在于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整体的特性和价值。 

地域特色上的差异，并不能遮蔽整体历史进程的同质性和共趋性。通过对不同样本的地域内乡绅 

权力建构及其活动情况的描述，我们能够抽取出其共性的历史特征。 

首先，基于功名和学历的文化资源，依然是地方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因素。1910年在顺直咨议 

局的推动下，各州县先后设立议事会和参事会，首届定州议事会的选举共有 23人当选为议员。关 

于这些议员(包括参事员)的身份，据可考证的部分可分为三类：一部分属于定州士绅或士绅家族 

成员；一部分是商人或者绅商；还有新学之士等⑧。地方“新政”成为乡绅们施展权威建构权力中心 

的平台。1904年，米鉴三被定州牧吴国栋聘为劝学所学董，他利用此机会，“即与本村绅民规划村 

治，订定村规；越二年，复举办小学 ，定贫寒学生贷费章程，遂奠定翟城村的教育基础”⑥。民国建立 

后，李景汉 1928年曾对河北定县 515家内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与家中自有田亩数之关系作过统计分 

析，表明家庭的富有和地位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家庭经济能力与他们的教育程度有着密 

切的关系⑦。按周荣德的调查研究，民国时期的士绅阶层较之传统的士绅阶层(晚清)，其变化主要 

在于其构成的成分，传统士绅阶层多为传统学绅和官绅。而民国时期的士绅则更多地包括了商 

绅、军绅、新式学绅以及部分以非法方式(土匪、寇首)进人这一阶层的人物。不可否认民国士绅的 

来源更为广阔，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弱化了对绅士功名的要求。但是，与晚清绅士阶层不变的是， 

广大民众对获取士绅地位的要求与渴望一如既往。而且中国人有这样的行为习惯，无论是为官还 

是其他，总会老归乡里，买田置产，成为士绅。 

在时人眼中，“绅士阶级的出身，大概是贵人公子；或读了书，得到了前清功名——举人秀才； 

① 李实：《辛亥革命时的乡居记闻》，《湖北文史资料)}2004年第4期。 

② 转引自章征科 ：《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大的乡村变动”原因剖析 》，《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 2期。 

③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十五年一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七月)，台北 ：中华民 

国史料委员会，1979年，第 563页。 

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学小组编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 

(下)，上海：上海师范大学，1978年，第 507页。 

⑤ 《定县志》卷一一，人物篇，人物表五，清代科第；人物表六，选举，民国23年。 

⑥ 王维显：《“模范县”期与“实验区”期的定县县政》，《政治经济学报》第四卷，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7年，第 638页。 

⑦ 李景汉编：《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 251—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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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现在的得到甚么毕业学位，因而列入士林，得到绅士的地位⋯⋯其状态，如老者，则蓄起八字须， 

手拿像杖一般大的烟袋，步行的是八字脚⋯⋯少年绅士呢?则鼻上架了金丝或玳瑁眼镜，手拿一 

根士突克，行起来，必竖起两肩，摇着身子，一步一步，睬人不起的样子缓缓踱着。人家叫他“‘先 

生’一声，他不过点一点头⋯⋯”①这幅形象化的图景表明，清末民初之乡绅构成具有制度转型的 

典型特征：他们或者基于传统功名，或者借助新式学历，或者兼具二者出身，以其传统与现代的复 

合性重构了乡村社会权力。 

其次，士绅阶层的分化也突出体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而且乡绅权力制衡关系的缺失导致 

地方利益冲突激化。“地方自治制度，缘附而至。吾见绅衿武断，攀缘长官，长官益恣庇护绅衿，两 

者相狼狈，利为归墟，事则文具⋯⋯其所恃为标志，谘议局也，警察局也，名目新异，张皇耳目，实不 

相符，则侵渔有所借口，苛索为之引例”②。诚所谓托名公共，而阴为私利。晚清地方体制变革采取 

市议事会和县议事会的形式，是乡绅名流进人权力体制的最重要的渠道。它的机构的声望接近于 

官府，引人注目，而它介入政府事务的能力，似乎就是对地方精英议程上的一些长期忌讳的问题的 

话语权。其中一个主要的议题是采取控制公共财政的某种措施，因为公共财政被看作地方官吏和 

幕僚过高收益之源，对社会并没有什么益处⑧。 

传统士绅的资格是明确的，至少是低级科举及第的人才能有进县和省官衙去见官的特权，这 

就赋予他作为官府与平民中间人的地位与权利。至民国时代废除科举制度后，那些具有科举功名 

的士大夫则很快被排挤出政府，并被新式学校出身的官吏所替代。在正式的行政权力体制中新学 

人士是主体构成，如“湖南省政府的几乎所有省务员都是留学生⋯⋯民政厅长是法国大学毕业；财 

政厅长是日本陆军经理学校高等科毕业；建设厅长是 日本早稻田大学理工科毕业；教育厅长是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司法厅长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工商厅长是日本师范学校毕业。 

此外，还有四位兼职的省务员，全部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或 日本大学毕业。留学日本的‘学生’居多 

数。”④精英们纷纷走出乡野，安身立命于都市，这造成了乡村精英人才的急剧流失。因此民国时 

期地方官员“最堪忧虑者，厥惟士绅不安于其乡”。而留居乡村的士绅素质却不断恶化，“非是劣 

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⑤。拥有新学资格之士基本上跻身 

于现代性的国家政制和企事业机构中，而乡村社会权力则或受控于传统乡绅，或操持于豪强土恶， 

形成了权力结构的城乡二元分化局面。在这种社会地位体制中，绅士已成为当地政府不可缺少的 

部分，并已自己形成韦伯所命名的“地位群体”——它享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荣誉和特权，具有相当 

的社会地位和特定的社会功能。当然，失去了国家制度性支撑和常规流动渠道的乡绅(如传统的 

科举制和身份等级制)，也就失去了对于国家权威的本质认同和效忠依赖；同时，国家对于乡绅权 

力的控制既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也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而显得困难重重。 

第三，乡绅权力的无序扩张成为地方利益冲突的主要矛盾方面。乡村社会矛盾的激化更多导 

源于权力结构的变动，“原来应该继承绅士地位的人都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任滥竽者充数，绅 

① 步鸾：《应该打倒绅士阶级》，《中国青年》第 124期，1926年6月，第667页。 

② 茗荪：《地方自治博议》，《辛亥革命前十年问时论选集》第3卷，第4O7页。 

③ 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史》(晚清下)第 1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5年，第 563页；[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国史》(民国上)第 12卷，刘敬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第721—825页。 

④ [苏]A 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86页。 

⑤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 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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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人选品质自必随之降低，昔 日的神圣威望乃 日渐动摇”①。在乡绅权力无序扩张的过程中，地 

方公共利益被不间断的私利化，由此触发地方社会利益冲突的不断爆发和升级。当然，其 中也包 

括士绅之间的利益分化，如晋西北兴县的士绅就有所谓“城派和乡派”，“城派首领为刘训三，乡派 

首领牛友兰”②。由于地方利益分割问题，“两派势力互斗不已，城派在政治上占优势，乡派则操纵 

全县经济”④。从而造成兴县地方社会秩序长期纷扰不宁。 

对于地方利益资源的控制和垄断，成为晚清以来乡绅权力变动的一个共性特征，如海南农民 

运动就是围绕着地方“公产”和“公权”展开的。“总农会为增加农会经费，决议将县城的各农产品 

市场，如番薯市、米市、柴市、猪仔市、牛市、糖市、菜市、地豆市、草市等等收归农会管理。这些市场 

向来都为绅士土豪和庙祝所掌握，要他们交出管理权，必然要引起矛盾和冲突”④。当然不仅仅是 

海南，乡绅对于地方公产的占有和私利化，是整个乡村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激化的核心所在。传 

统社会的地方公产——学田类、善堂田类、祠田类、义仓田类的公田及公款，一向归乡绅经管⑤。附 

属于佛、道教寺庙的寺庙田本身不是公田，但 自清末新政以来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被编入学田。据 

韩国学者柳镛泰研究，1934—1935年湖南、湖北各县的平均公田面积分别有 44OOO多亩和 32000多 

亩——以儒家“公“伦理为基础形成的统治秩序中，地主、士绅、富商捐献宗族及乡村的公产(公田、 

公款)给族人及乡民以施功德。他们通过这种捐献获得宋学所强调的治者的名分即士大夫不仅要 

抑制谋求私利而且要维持乡党秩序的“公道”。同时也从族人及乡民获得了权威的认可。乡村权 

力关系是以这种“保护一认可”为基础形成的⑨。公田越多佃农越多，佃农对公产的依附程度也越 

大。因此公产主持者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公田捐献者被国家授予士绅称号，以此，他们既获得 

乡民的权威认可，也获得国家授权许可。同时，他们以公产办理书院及各种善堂并编修族谱，一边 

再生产士绅阶层一边宣讲儒家伦理，从而掌握了社会、文化资本。他们主持公堂的祭祀仪式而把 

持神权，用神圣的象征资本可以把自身的权力和权威正当化。“权力者在主持祭祀仪式的过程中， 

显示跟神格交通的样子以此粉饰权力者的暴力本性”⑦。但是，19世纪末至 2O世纪初在商业化的 

进程和新政以来政治体制的变化过程中，市场逻辑代替“公”的伦理，公产和祭祀仪式急速衰落。 

原则上公田是禁止出卖的，可是，商业化的影响下，20世纪 20年代末 1／3的公田已经卖出去了⑧。 

公仓的仓谷也出卖而现金化并转化为高利贷资金，加以军阀、土豪强卖或夺取的公田、公款、仓谷， 

因此总的来说，民国初期公产的衰落现象是很明显的⋯⋯与公产出率衰落相应，公堂的祭祀仪式 

刀急速衰落。据湖南各县自治调查办公处的调查报告，攸县祀产的 60％充作学款，余下的被管理 

① 史靖：《绅权的继替》，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民国丛书》第三编第 14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 171页。 

② 晋西区党委 ：《统一战线政策材料汇编——名人传略》(1942年)，山西省档案馆 B6，第 4o页。资料注明城派士绅7人，其出身 

及背景：白怀章，大地主兼商人，落后分子；李聚兴 ，名医生，中间分子；孙逸斋，现任县政府第一科科长，中间分子；刘雨畲，现 

任商会会长，中间分子；白万桂，已随赵承绶退走，顽固分子；王金斗，大商人现仍有势力，落后分子；崔士英 ，贫苦知识分子，抗 

战前曾任县政府财政局长，新政权财政局主任。乡派代表人物 7人，其出身及背景：温鼎三，牛(氏)的得力分子落后分子；孙 

良臣，现任县政府第二科长，中间分子；张仁，恶霸无赖，顽固分子；贾干青，曾任朔阳县长，国民党员，现赋闲在家，落后分子； 

李绍荣，地主兼高利贷，落后分子；王海龙，名士绅，落后分子；马 xX，中间分子。 

③ 晋西区党委：《统一战线政策材料汇编——名人传略》(1942年)，山西省档案馆 B6，第25页。 

④ 《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⑤ 光绪《湘潭县志》卷二《公田表》及卷七《礼典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 233—267、581—582、601页；光绪《大治县志续 

编》卷四《建置志》及卷五《学校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 51—86页。 

⑥ [韩]柳镛泰：《国民革命时期公产、公堂问题——两湖与广东农民运动之比较》，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民国研究》总 

第5辑，1999年 l2月 ，第 6页。 

⑦ Emily M．Ahem，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Press，1981，p．92． 

⑧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 70页；柳镛泰：《国民革命时期公产、公堂问题——两湖 

与广东农民运动之比较》，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民国研究》总第5辑，1999年 12月，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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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盗卖，礼典全都驰废①。由此，柳镛泰认为公产、公堂的衰退和农民家庭出身的近代知识青年的 

出现分别是 20世纪20年代农民协会发展的结构因素和主体因素②。公产及“公”伦理为基础成立 

的乡村权力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动，而这一历史性变动形成的乡绅权力扩展的无序性和失控性， 

便成为地方社会矛盾激化和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因此，20世纪 20年代时期的湖南，农民家庭出 

身的新学知识青年结集为区域性青年团体或学生联合会等，展开地方政治斗争的主要理由，就是 

因为乡绅和地方权力集团把持公共资源管理机构并谋求私利的乡村权力者的非道德性，以“新青 

年”姿态出现的进步力量因此而与乡村权力者相对立。 

乡绅阶层对于地方公权和公共利益的控制更加直接，“土豪劣绅一般都兼作收捐人、庙宇管 

事、公有土地管事、公有粮仓管事，等等⋯⋯说明了行政公职对土豪劣绅有多么大的好处”③。民国 

时期，“华北乡村势力人物集经济、诉讼、荣誉、特权于一身，其势力有时超过县令”④。甚至乡村集 

市都成为地方乡绅实施权力的重要场所之一，不仅县以下各级行政机关多设于集市所在地，而且 

集市兴废的命运也多由地方乡绅所把所握⑤。乡村势力人物操纵乡村集市，不仅因管理者本身是 

地方势力人物，而且还因为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要受其他乡绅所左右。在一些地方，主持庙会 

的乡公所和僧侣，在庙会举行的前夜要请客，客人是当地的地主和绅士，否则就无法开庙⑥。 

晚清以来的制度变迁和乡村权力结构变动，已经将乡村社会矛盾和历史积怨汇聚于掌控地方 

权力和利益资源的乡绅阶层身上。“中国有一种集团的地主，例如祠产、庙宇、寺产等。在广东方 

面，此种集团地主的土地非常广大，以东江一个明伦堂，已有土地十余万亩⋯⋯而管理此公共地 

者，实际握于少数人，故彼等易成土豪劣绅，在中国为一种特殊需要地主阶级”④。因而，对于民国 

社会政治进一步的选择而言，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就以简洁的口号揭示出来：“应该打倒绅士阶 

级!”所以，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作为社 

会基础意义上的革命对象——绅士阶层。因为，“农村的事业多为少数乡绅所独占”⑧。“绅士阶级 

是什么?就是宗法社会底下的出产品，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基础建筑”⑨。“士绅阶级是帝国主义 

的走狗，在我们一方面是奸细。我们要毅然决然铲除我们的奸细”⑩。 

三、“反革命”：“革命”诉求下的士绅 

人与人所创造的环境之间复杂的历史关联性，曾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人创造环境，同样， 

环境也创造人。”⑩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历史不过 

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⑩借助于制度变迁而充分扩充着 自己权力的乡绅阶层，当然 

① 《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下)．1931年，第 126、135页。 

② 柳镛泰：《国民革命时期公产、公堂问题——两湖与广东农民运动之比较》，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民国研究》总第 5 

辑．1999年 l2月．第8页。 

③ [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 108页。 

④ 李正华 ：《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 115页。 

⑤ 李正华 ：《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第 116页。 

⑥ 适时：《江都新益乡的流动市场——集》，《新中华》第 2卷第2期，第 118页。 

⑦ [日]田中忠夫：《国民革命与农村问题》上卷，李育文译，村治月刊社、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6年，第9页。 

⑧ [日]田中忠夫：《国民革命与农村问题》上卷，第 26页。 

⑨ [13]田中忠夫：《国民革命与农村问题》上卷，第 l5页。 

⑩ 于启迪：《生活问题与士绅阶级》，《中国青年》第8O期，1925年 5月，第444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9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118—119页。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 1期 ·101· 

也被变迁的制度赋予时代的“特性”，同时成为这个制度的“创造物”。因此到 20世纪 20年代时，传 

统时代被整个社会价值取向所崇奉的“绅士”阶层，简直摇身而为“全社会”的“公敌”①。 

那么，如何重新认定绅士阶层，并从社会道义上取得政治选择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当时 

站在“进步”立场上的社会舆论几乎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中国青年》发表了《中国的绅士》专论，认 

为绅士“是一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立于官僚军阀与民众之间，莫明其妙的一个阶级。”“莫明其妙 

的一个阶级”的评述，说明当时社会舆论对于绅士的阶级属性并没有科学分析意义上的认识和确 

切的理解，但是，却对他们在社会生活现状的角色和地位有着足够的感知，因为所有的评判都只是 

基于事实的列举：“他们非民非官，亦民亦官，衙门里去得，民众团体中间也去得。他们大概是资产 

阶级，(不必一定有不动产，但一种莫名其妙的资格，已经可以使他们一生吃着不尽。)所以最富于 

苟且的精神，最欢喜谈的是‘息事宁人’，所深恶痛绝的便是革命。他们同时也是知识阶级，缘于他 

们的一种隋性，与因袭的地位，常常为旧思想旧制度的拥护者。他们大概都是受贿要钱的，一面可 

以分官僚军阀的余沥，一面也可以吮吸民众的膏血。当顾问、当议员、当‘高等跑腿’，是他们要钱 

的方法。推荐厘金局长，保举县知事，办专领津贴的报纸，乃至包揽词讼，侵占官产，假慈善教育等 

事募捐⋯⋯无一不是他们要钱的方法。他们是从旧的‘仕宦之家’蜕变而来的，是从旧时的‘士’的 

阶级蜕变而来的，是从新近的学者，财团中蜕变而来的，所以一切腐败的思想行为，他们应有尽有。 

年来地方自治绝无成绩，代议制度之根本败坏，乃至教育事业弄得像今天这样无可救药，他们算是 

祸首罪魁。”④“中国的土豪劣绅”被归纳为“凡 8种人，即退任军阀、退职贪官污吏、奉承于帝国主 

义的买办、在农村上作武断行为的乡董区长团防局长等、官阀财阀的子孙、教会的牧师与科举的遗 

孽、盘踞地方的议员学阀、暴富、奸商、盐商、烟贩等”③。 

在新知识青年一代的革命话语中，或者在所有以“革命”名义的政治选择中，作为传统社会遗 

存的绅士，显然构成了中国之所以“不进步”的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根基，“要 

国家无法律才有他们，要民权不伸张才有他们，要政治不上轨道国家多故才有他们⋯⋯中国现在 

是一个军、官、绅三位一体合作造乱的国家⋯⋯”④而乡绅则构成了“军、官、绅三位一体”的基础， 

绅士是一个 自上而下的结构性的力量，“一乡有一乡的‘乡绅’，一县有一县的‘县董’，能干涉一省 

的政治的，便算一省的‘耆硕’；对于一国的政治能够暗中牵线的，便算一国的‘名流’，名目不同，其 

为害病民的绅士则一”⑨。 

此时，经历“新政”和废科举的制度变革已经二十多年了，传统功名和身份出身的乡绅毕竟失 

去了制度性支撑，活动于乡村社会权力场域的新学之士也当不在少数。但是，出身的不同并不影 

① 步鸾：《应该打倒绅士阶级》中说：“社会上最不祥的东西，就是绅士阶级，它是直接压迫平民者；所以干革命的人，应该起来打 

倒这个阶级。今来数一数绅士的罪恶：(一)、绅士在地方包揽诉讼；所以绅士也讲得一个‘太平愁’⋯⋯所以他常常去挑拨小 

民打官司⋯⋯(二)、绅士在地方上武断一切，祸乱是非。比方，有贫富二人，诉讼事端，富者必须贿赂绅士，事虽属非法，必能 

逍遥法外，贫者终至屈辱莫伸。如地方官吏，不由他的意志来操纵，必借端上控，甚至有势力者，包庇重犯要案，地方官莫可如 

何，也有助地方官‘为虎作伥’，以渔厚利的。(三)、绅士包办或承办收税各机关——如厘金、公卖、印花、赌捐等局⋯⋯此外若 

管理地丁税的城绅，屡唆使地方小军阀，先借地丁税，各县甚至有借至民十八九年者，绅士实负有大咎，因为他要藉以得利润 

呵!(四)、绅士大半是地主，当他到乡收租时⋯⋯一有半个不字，他就拿了一张纸，做了一张禀，到衙门去，那如虎似狼的差 

役，就不分皂白，拉农民到县坐监。(五)、绅士是小军阀的小走狗⋯⋯(六)、绅士勾结土匪，摧残农 民。如广东东江的农民协 

会，屡被土匪残劫；又高要的农军被民团包围，都是地方绅士唆使。(七)、绅士包办一切。如地方上的学校，多被劣绅把持 
⋯ ⋯

商会长应该商民做的，选举结果，又是绅士派当选。民选议员，也莫不是绅士获选，猪仔议员，从前都是地方上的霸绅土 

豪。”见《中国青年》第 124期，1926年 6月，第 666—667页。 

② 舜生：《中国的绅士》，《中国青年》第 l7期，1924年 2月，第 5—6页。 

③ [日]田中忠夫：《国民革命与农村问题》上卷，第86页。 

④ 古棵：《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之改进》，《东方杂志》第 30卷第 22号，1933年，第 7页。 

⑤ 古棵：《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之改进》，《东方杂志》第 3o卷第 22号，1933年，第 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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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认同，至少在权力性质的评判上社会舆论也将其归类于绅士：“在都市 

过剩的知识分子⋯⋯挪到乡村来，其作用自现⋯⋯如果不是回乡来作土豪劣绅，图占乡间人的便 

宜，则我想此两种作用(第一种作用好比为乡村扩增了耳 目；第二种作用，好比为乡村添了喉舌 
— —

引者)是一定可以见出的⋯⋯”“他们成则为达官贵人，败则为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 

生⋯⋯这些废人应考不中，只有做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教书先生几种出路。他们没有真本领 

赚饭吃，只得拿假知识去抢饭吃、骗饭吃”①。而且，“老八股如此，洋八股也是一样。试看近年来学 

校毕业生之无出路，即可知道⋯⋯”② “土豪劣绅”只是作为“行为概念”或“道德概念”的泛泛之论 

(而不是具有严格理性分析的概念)弥漫于社会，并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社会政治路向的选择。 

所以，即使是致力于乡村建设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旦回归乡间社会，也不免是“除给与绅士、村乡族 

长、吏、官及治官之官以新的剥削的机会外，便没有别的解释了”⑧。当然，这也体现出“环境也创造 

人”的另一面相，如张宗麟所言：“最后我必须提出一种人，就是因干乡村运动而成为乡村中土豪 

的，这也是这几年来很常见的。这种人最初到乡间去，当然得不到地位，他就极力拉拢旧的土豪劣 

绅，一旦有机可乘，便取旧的土豪的地位而代之⋯⋯官厅要办什么事，他便从中来欺压农民，从中 

再来得一大笔款子。更可以因地点关系，声言创办某某事，如和尚开缘簿，逢人写捐。这样，过不 

了几年，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可以面团作富家翁，在一个村庄楞以称南面王”，“这种人是乡村运动中 

最大障碍④”。因此，民国时期绅士阶层的身份认定早己不局限于传统功名身份，而具有了相当灵 

活的现实功利性取向。 

当然，作为一般社会舆论的共趋性评价，将绅士归结为“反革命”的阶级力量，不仅仅是共产党 

人或新青年的立场，国民党也在相当程度上坚持这一立场。在 1927年 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全国人民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明确的态度：“本党为代表民主势力的农 

民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争斗。”⑤所以，“在中国，土豪劣绅、小官吏和买办是一 

个特殊的阶层。这个阶层与军阀勾结的非常紧密，以至军阀缺了他们就弄不下去。在是否需要征 

税，是否需要建立政权机关等问题上，这些绅士都是活跃分子。军阀离了他们就办不成事”⑥。我 

们不难发现，至少在国民革命的时代，将绅士阶层作为革命 目标已经是相对一致的时代呼声了： 

“在中国革命与改造上，不独共产党，即国民党、国家主义派，也一齐标榜着实行打倒土豪劣绅 

了。”④“因此革命的要求，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每一个农村里，都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使土 

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 

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⑧。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 

风暴所席卷 

四、“革命”与乡绅权力的衰退 

乡绅权力的扩展乃至“权绅化”的形成，是晚清制度变迁的历史产物。辛亥革命后当“革命”泛 

①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乡村教育之理论与实际》，北京：教育编译馆印行，1935年，第 200—201页。 

② 古棵：《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之改进》，《东方杂志》第30卷第 22号，1933年，第 9页。 

③ 古棵：《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之改进》，《东方杂志》第 30卷第 22号，1933年，第 1O页。 

④ 张宗麟：《中国乡村教育的危机》“甲·通论”，北京：教育编译馆印行，1935年，第14—15页。 

⑤ 《民国13报》(汉口)1927年3月17日和4月1日；参见[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 

中国大革命札记)》，第230页。 

⑥ 参见[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 314页。 

⑦ [13]田中忠夫：《国民革命与农村问题》上卷，第70页。 

⑧ 参见[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 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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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一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时，乡绅必然无可选择地成为这个时代的革命对象。孙中山“革命尚未 

成功”的遗嘱，一定意义上被解读为对于乡绅权力的革命选择(绅士被称之为“封建余孽”①)，因为 

从晚清时代得以延续其权力和地位的绅士，被“历史”地认定为“国民革命”的对象，“军阀官僚最显 

著的特性是压迫剥削农村里和城市里的农工阶级和小商人，然而他们的工具便是贪官和绅士阶级 

(买办阶级是同等的)”。更重要的是，“不是有了军阀官僚才有贪官污吏，然后再有土豪劣绅的，却 

是先有了土豪劣绅，然后再有贪官污吏以至军阀官僚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是绅士阶级决定了军 

阀官僚的存在”②。晚清以来，虽然总体上看“乡村绅士尽管在推进民主‘自治’方面发挥了先锋作 

用，但也被视为封建的，因为在国民党政权那里，封建主义与地方自治的要求是相等的。”③ 

任何一个时代的选择都是历史的选择。个人可以投机性地选择 自己的政治取向，而一个社会 

阶级或阶层却只能服从于历史的选择。对于拥有地方公权的乡绅而言，成为革命的对象是无可逃 

避的历史选择，因为“便是在革命策源地之广东，陈炯明、邓本殷这些军阀虽然给革命军摧倒了，但 

是下层的绅士阶级依然存在，所以各县的吏治依然和从前一样⋯⋯革命依然不会成功，也便是下 

层的土豪劣绅依然没有动摇的原故”④。因而，20世纪 20年代开始的国民革命乃至农村“大革命” 

就划定了十分具体的斗争目标。 

以共产党为主导的农民运动构成了“大革命”时代的急风暴雨，并且以农会组织为中心重建乡 

村政权，实现剥夺乡绅权力的目标；同时以土地改革为内容实践重构乡村社会结构的目标。农民 

协会首先在广东成立，到 1927年 6月在全国发展成具有 900多万会员的巨大组织：其中湖南 450 

万，湖北 280万，广东 80万，两湖占总数的80％。两湖地区通过打倒“土豪劣绅”运动发展到彻底变 

革乡村权力关系的地步⑤。强烈并日趋泛化的阶级意识无疑是这场“革命”的理论前提，乡绅阶层 

理所当然地被置于革命对象的地位。 

首先，农村社会被分划为两大对立阶级，绅士属于被革命的阶级。“在农村里有两个阶级，‘一 

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绅士阶级便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乡村政府”⑥。绅士阶级在 

地方政治的作用，“很似都市中商业上的买办阶级”，“是奔走于地方官吏与人民之间⋯⋯的特殊阶 

级，若果我们不要更动这种秩序，仍然保留着中间阶级的存在，则什么运动，都是废事⋯⋯”⑦ 同 

时，由于“权绅”拥有优越“阶级”地位和传统权势，显然不能“一张命令取消绅士”，“若果民众没有 

组织，尤其是农民的组织，不起来替代绅士阶级作用，则绅士的阶级就永远不能消灭。就算你派如 

何能够革命的同志做地方官吏，仍然不能免绅士阶级的操纵”，所以“农民协会就变为绅士阶级的 

死敌”⑧。 

其次，对待农会的立场成为判断革命与否的标准。因为，推倒清朝统治后的中国仍然处于“封 

① 黄强：《中国保甲实验新编》称“以防止封建余孽之复活，是端赖保甲”(杭州：中正书局，1935年，第 278页)。而福建学田案中， 

秀才们被认为是“彼等反革命满清老污腐为现代所厌弃”者(《关于各族书田改作族内升学补助费》，沙县档案馆，民国27年案 

卷，案卷号 156，第 36页)。 

② 克明：《绅士问题的分析》，《中国农民》第 1O期，第 1O页。 

③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里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49页。 

④ 克明：《绅士问题的分析》，《中国农民》第 10期，第 10页。 

⑤ 1922年底，海丰98个乡有了农会。农会为会员和农民办了许多有益的事，在事实上使乡村中的许多政治权力无形中从土豪 

劣绅的手中转移到了农会(左能、蔡福谋：《海陆丰农民运动》，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 47—49页；《彭湃文集》， 

第 23页；曾贵成 ：《试论大革命时期党领导湖北农民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 

民运动之崛起》，《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 5期)。 

⑥ 克明：《绅士问题的分析》，《中国农民》第 1O期，第 l1页。 

⑦ 甘乃光：《绅士民团县长何以反对农会》，《中国农民》第 10期，第 2页。 

⑧ 甘乃光：《绅士民团县长何以反对农会》，《中国农民》第 10期，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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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度”之下，其根源就在于“权绅”统治的牢固。“虽然人了民国一直到现在民国十五年，地方政 

治的基础，仍然建筑在封建制度之上”。“从前的县长的基础，完全建筑在绅士的阶级之上”。所 

以，“客观上绅士民团县长在现在的制度之下，一定很容易反对农民运动”①。因此，“那一个县长反 

对农会，我们大胆地说他就是反革命”④。 

再次，这场农民革命以暴力斗争为手段。因为晚清以来的绅权扩展更多地表现为强暴性获取 

地方公权和公共资源，并在相当程度上既摆脱了“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管，又呈现着横暴化趋向。 

“民团的发号令机关，就是绅士阶级，绅士阶级是奔走于官吏与人民之间的中间阶级，固然不能代 

表官吏、亦不能代表人民，所代表的是巨室的利益，绅士与农民既然变成了死敌，则绅士阶级所指 

挥下的民团，必定变为反抗农民协会武装团体。”⑧农民“革命”就是要“打破四千年来地方政治建 

筑在绅士阶级上面的政治基础，作一次彻底的改造”，“想民众组织替代做官与人民的中间的绅士 

阶级来实现最低限度直接民权政策”④。1926年底后，以“打倒豪绅”为目标的乡村革命运动至少在 

两湖地区已经如火如荼，走向了暴力斗争阶段。在湖北省的一些县里，“由于土豪劣绅侵占公款” 

而发生了流血斗争。湖北农民捣毁禁烟局，要求取消厘金，有些地方已经同轻易被劣绅收买的军 

队发生冲突⑤。“农民协会正在直接组织审判土豪劣绅。土豪劣绅纷纷从乡下和县城逃往长沙和 

汉口(湖南——引者注)”⑥，“被杀被捕的土豪劣绅的财产以及逃亡地主的财产，通常均被农会没 

收，自行支配⋯⋯农民在无情地惩罚压迫者。许多县都自行审判土豪劣绅。由于对土豪劣绅和大 

地主的斗争取得胜利，上述地区大多数县的村政权完全掌握在农会手中(湖北——引者注)”⑦。 

改变乡村权力结构显然也是当时国民党政权相对一致的认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宣言中申明：故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是农民革命。吾党为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惟有 

首先解放农民”⑧。即使在 1927年2月，唐生智仍在明确说：“目前的阶级争斗，与其说是劳资冲突， 

毋宁说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冲突。几千年的历史，农民都伏在统治者之下忍气吞声，现在革命 

的呼声将他们唤起来了⋯⋯还有许多土豪劣绅，因平日作恶太多，怕人报复。”⑨这显然不是唐生 

智个人立场，他的提法完全基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精神：“封建势力以土豪劣绅为唯一之 

基础，土豪劣绅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之工具，为直接掠夺工农利益者，为阻碍农工团体之发展 

者⋯⋯提出‘打倒土豪’口号，盖非此不能铲除封建势力之大本营，而使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失其依 

据也。”⑩ 

与共产党人从事的农民革命运动有所不同，国家权力(国民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的矛盾纠葛 

成为国民党从事农运的主要着力点。国民党政权的建构及其向基层社会的扩展当然遇到了传统 

权力结构的抵制，因为绅士的权力是沟通和连接社会与国家的关节点，不打破这个关节，任何权力 

的真正实施都将困难重重。 

“现在中国的农村组织，农村的政权被把持于一般乡绅，或被垄断于一般劣绅，农民的经济向 

甘乃光：《绅士民团县长何以反对农会》，《中国农民》第 10期，第 1—2页。 

甘乃光：《绅士民团县长何以反对农会》，《中国农民》第 l0期，第 8页。 

甘乃光：《绅士民团县长何以反对农会》，《中国农民》第 lO期 ，第 4页。 

甘乃光：《绅士民团县长何以反对农会》，《中国农民》第 1O期 ，第 5页。 

[苏]A．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 11页。 

[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 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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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丹云：《闽西善后委员会最近施政概况及其土地问题》，《东方杂志))1933年第 3O卷第 24号，第67页。 

[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71页。 

[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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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无实现的可能。”①面对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结构，“如此行政有两个大事，一是税收，二是案牍， 

然均得经过绅士村乡族长之手可达官厅或乡民”②。在民众与政府之间，乡绅成为双方依赖并借以 

表达 自己意愿和诉求的中介，舍此以外国家权力就难免虚悬，“县政府若果没有绅士阶级，便成为 

‘没爪蟛蜞’，一步不能行了”③。当国民党努力于国家政权的建构并试图深入乡间社会时，打破传 

统乡绅的权力控制就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的一切反革命势力：反动派、买 

办、大地主、绅士、安福、交通、研究、外交各系，正在设法牵制国民政府的政策使不得行，并且用全 

力破坏革命的根据地”④。因此，“目前要解决县政问题”即是“要取消绅耆名目，严禁绅士会议以防 

止土豪劣绅垄断乡政”⑤。这就决定了其“本党为代表民主势力的农民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土豪劣 

绅、不法地主的争斗”⑨ 的时代选择。 

国民革命以及农村“大革命”的风暴，将传统乡村的权力结构和绅权本身予以前所未有的打 

击，乡村社会的政权重建进入了一个持续波动的历史时期。由此，国家或准国家力量的介入就成 

为调解和平抑地方利益矛盾一冲突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一定意义上迎合了低层民众的渴求，尽 

管其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民众的利益就此得到保障，生活必然改善。在地方利益分化和冲突已经 

超出自控调适的情况下，任何打破现存制度或利益格局的选择，都具有着“民心”所向的必然支 

持——这种获得民心支持的程度和长短，取决于民众利益实现的程度——这当然也需要一个较长 

的历史过程。 ， 

五、余论：重构的乡村社会与乡绅的消逝 

革命自然无情 ，阶级斗争意识充分激化前提下的革命行动尤其如此。对“劣绅”进行大扫荡的 

革命行动，当然不曾有革命退潮后的那份冷静和思考。事后人们的认识和事前的行为显然不同， 

特别是在对于“土豪劣绅”的判定问题上④。 

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兴而轰然，却亡亦骤然，事件本身更多牵连着国共两党政治 

路线的歧变和两党之间复杂的分合关系。“大革命”退潮之后，乡村社会权力仍处于不断重构的历 

史进程之中，国民党大幅调整了“国民革命”时期的政治立场，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 

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1927年后，国民党又完全限制农民运动”⑧， 

“农会被破坏消灭的，亦十之七八”⑨。因此，20世纪30年代中叶，国民政府对于乡村社会控制体制 

的构造复归于“保甲制”，所谓“寓保甲于自治之中”，即大体保持原来的“自治”体制，“以乡镇为范 

围一律编组保甲”⑩。由此，在乡村最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层次上，保甲替代了“自治”组织中的闾邻 

① [日]田中忠夫：《国民革命与农村问题》上卷，第 9页。 

② 邬丹云：《闽西善后委员会最近施政概况及其土地问题》，《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24号，第 67页。 

③ 克明：《绅士问题的分析》，《中国农民》第 10期，第 11—12页。 

④ [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284页。 

⑤ 《县政问题议决案》，《民国日报》(汉口)1927年 3月 23日。 

⑥ 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全国人民宣言》，参见[苏]A．B．巴库林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 

录(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札记)》，第230页。 

⑦ 不仅国民党的何键曾说：“指有饭吃有衣穿的人为土豪，指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为劣绅。”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亦承认：“有些地方 

甚至有五十亩田的人也叫他土豪 ，穿长褂子的人叫他劣绅。”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 

稿)》(中华民国十六年一一九二七年四月至六月)，台北：国史馆出版，1979年，第 564页。 

⑧ 文公直：《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上海：三民书店，民国 18年 8月，第66页。 

⑨ 文公直：《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第68页。 

⑩ 胡次威：《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新县制”》，《文史资料选辑》第 29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 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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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蒋介石认为，未经训练的农民固守旧习，缺乏 自治能力，自治人员向为村民忽视，导致自治组 

织始终未能健全；农村百业凋敝，无实力同时举办自治与保卫。中国向来家族组织发达，只有以家 

族中心的家长制重建成乡村组织“可执简而驭繁”，率以保甲之复兴重建乡村组织。“居今之世，行 

古之道，欲恢复社会组织之灵魂，重振人类互助之美德；变他动的自治，为自动的自治，变役民防民 

之政，为保民教民之方”①。 

但是，国民党政权并没能达到循保甲以控制乡村社会的目标。一方面，“大革命”之后大多数 

绅士则“失其依凭，士绅阶级，乃退于无能。公正人士，高蹈邱园，必多方敦请，始允与闻县事”②。 

绅士阶层或者大规模离却乡村，“近数年以来，士大夫阶级类多全家去乡，侨居他埠⋯⋯绅富相率 

既离乡，则地方临时之供应，及各种税捐，遂不得不由贫苦之户负担，力小任重，其苦弥深”⑧；或者 

“士绅寄居外埠经产⋯⋯此辈多系知识分子，即已出外，即不与问地方之事，故 目前公正有能力之 

士绅，甚感缺乏。”④另一方面，则造成“近年(1936年——引者)以来，乡村优秀分子多集中都市，其 

比较公正之士绅，复相率规避，不肯承充，因之一般保甲长程度每苦低下，人品亦至为不高”⑤ 的困 

境，以至于“各地之保甲组织已渐趋普遍，惟农民对之无多兴趣，甚至仍有视之如军阀时代之团队 

者；其最大原因，在于此种组织对农民仅有命令和服从关系，而未与农民整个生活发生联系”⑥。所 

以，政府控制乡村社会的成本虽然加大，但“保甲制度，难于推行”④的现实却抵消了其实际效益。 

小农经济是国家的主要税源，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面临的最大的课题。“即使国民党把基 

层政权延伸到区级后，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国家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层次——缙绅和宗族， 

仍担纲起社会自治的功能”⑧。 

“大革命”之后，共产党对于乡绅的政策也有所调整，不仅不再张扬“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激 

进观念，而且也不再笼统地将绅士作为一个阶级尤其是敌对阶级⑨来决定自己的政治选择。张闻 

天提出，“我们可以登记某一个士绅的政治态度、政治意见，称他为中间派或进步分子，然而，对于 

此人的经济地位、阶级地位，却可以毫不调查。讲‘一打一拉’，却不知道打谁，拉谁；讲减租减息， 

而不知租佃关系、借贷关系是什么⋯⋯这种态度显然是非马列主义的”@。抗 日战争爆发后，共产 

党在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开明士绅”，此举虽然具有明显的统战策略意 

义，但也标志着对于大革命时期激进的“绅士”政策的适度修正。 

传统科举制和等级身份制的废除，并没能彻底动摇绅士阶层及其权势地位存在的社会基础。 

社会结构形成的权势力量也只有通过改造和重建社会结构而根除，对此，单纯的制度变革和激烈 

的暴力作用都是有限的。“大革命”运动本身和此后国民党复兴保甲的举措，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 

变绅士权势存在的社会条件。“绅士阶级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农村里的知识分子，二是能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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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县政概况》枝江县，第 1039页。 

《湖北县政概况》襄阳县，第 1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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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发甲：《乡村教育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 101页。 

《湖北县政概况》襄阳县，第 1104页。 

⑧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录有此类资料，参见张翔凤：《从碑刻看近代苏州乡绅与宗族保障》，《“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 

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2年 8月。 

⑨ 大革命时期的说法则是，“中国的绅士阶级大概可分为两种：(一)都市的绅士他们大都是失意军人，政客，或前清遗老，买办阶 

级⋯⋯(二)乡村的绅士大概是：恶地主、劣土棍、无聊的半知识分子”。见邓良生：《农民运动的障碍——绅士阶级》，《中国农 

民》第 10期，第 15一l6页。 

④ 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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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里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者自己本身是一个农村里的资产阶级。又占了一个中间位置”①。因为 

“农村中的民众没有教育，没有组织，不能够和县政府发生直接的关系，绅士阶级便是介于县政府 

与民众之间的中间阶级，这两个原因是绅士阶级所以发生的重要原因”②。因此，对于乡村绅权的 

颠覆，“我们必定要的一条道路可以使县政府和下层的民众发生直接的关系，不必假手于绅士阶级 

的，同时要把农村里压迫的资产阶级打破”③。就此而言，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 

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 

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这从根本上改造了乡村社会结构，并挖掘了绅权赖以存在的社会条 

件，传统乡绅才最终在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消失。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对于乡村传统权 

力结构型态而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Institutional Changes，Revolutionary Discourses and 

Squire Power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20th Century 

Wang Xianming 

Abstract：Since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for the“New Deal”had been become the institutional base of squire power’S expansion， 

the uires became more and n0ore powerful in the system of“New Deal”，at山e same time，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s incident to the change accumulated constantly．After Qing dynasty as the institutional target ofthe revolution had been de— 

throned，the gentries as the new undertaker for all the social disadvantages had been certainly stricken in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in the subsequent more profound revolutionary．The Kuomintang abandoned the revolutionary aim of“striking local lords and evil 

gentry down’’but turned to reconstruct the political system for the national power to pene~ate the countryside after the“Big Revo- 

lutionary”．The Communist Party controlled gradually the political life in the rural areas by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and“village 

election politics”，then，the gentries had been dropt out the historical stage which Was a signal for end of an era． 

Key W ords：Squire Power；Institutional Changes；Revolutionary Discourses；The Early Period of the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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